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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0/2021_2022__E9_A6_99_

E6_B8_AF_E3_80_81_E6_c36_170149.htm 为方便香港、澳门居

民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司法部同意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

司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务司的建议，自2005年起在香港

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考区、考场，举行国家司

法考试。 在香港和澳门设立考区、考场、举行考试，主要是

指：分别在香港、澳门接受香港、澳门居民的报名、收取考

试费用，分别在香港、澳门选择设立考场，组织考试等具体

工作。有关考试时间、考试科目、考试报名人员资格的审核

、考试试卷的命制和评判、考试成绩的发布和考试合格标准

的确定等，仍按司法部的统一安排和要求进行。在香港和澳

门设立考区、考场、举行考试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可以由香

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务司安排香港

、澳门的有关机构承办。 根据修改后重新公布的司法部《香

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若干

规定》和香港、澳门居民的具体情况，有关报名考试具体事

项为： （一）报名条件 1.身份条件。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

中的中国公民和其他持有香港、澳门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

中国公民，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为确认报名人员的

上述身份，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分别向受理报名的机构提

交以下证件及复印件： （1）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及特别行政区护照。 （2）香港、澳门居民身份证，香港、

澳门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及由特别行政区身份证明机关出具

的“未申请放弃中国国籍”证明。 报名时，上述证件原件经



现场审验后即行退回；复印件由受理报名的机构留存。香港

报名人员提交的身份证件复印件须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

中国委托公证人名单可向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协会查询

；澳门报名人员提交的身份证件复印件须经澳门特别行政区

公证部门或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 2.学历条件。香港、澳

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报名时，持内地高等院校学历证

书的，可以向受理报名的机构直接办理报名手续；持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高等院校或者外国高等院校学历证书的，须

同时提交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证明。已经完成

学业但由于学制原因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香港、澳门居民，

可以凭所在院校出具的毕业证明书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申

请学历认证。经学历认证后可以向受理报名的机构申请报名

，但报名时须按要求作出相关承诺。 为方便香港、澳门居民

办理学历认证事宜，报名开始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采

用适当方式集中受理报名人员的学历认证申请，具体安排请

参见该中心网站（中国留学网，网址：http://www.cscse.edu.cn

）。报名时，须提交符合上述规定的有效证件和复印件。学

历证书原件、学历认证证明原件经现场审验后即行退回；复

印件交受理报名的机构留存。 （二）报名地点与方式 在香港

、澳门工作、学习或者居住的香港、澳门居民，应当在香港

、澳门承办考试组织工作的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具体报

名地点和时间另行通告。 在内地工作、学习或者居住的香港

、澳门居民，可以在香港、澳门报名，也可以在内地居所地

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在内地报名的，须提交在内地工作、学习或者居住的证明。 

（三）考试地点 在香港报名的，在香港承办考试组织工作的



机构所确定的本地考场参加考试；在澳门报名的，在澳门承

办考试组织工作的机构所确定的本地考场参加考试。在内地

报名的，在内地报名地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考场参加考试。 

（四）其他事项 国家司法考试试卷使用简体汉字印刷，香港

、澳门应试人员在填写本人信息和答题时，可自行选择使用

繁体汉字或简体汉字。有关香港、澳门居民参加国家司法考

试的其他相关信息，应试人员可登录司法部网站获取。应试

人员对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有关问题可直接向香港、澳

门承办考试组织工作的机构咨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